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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

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北京天源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增资暨

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

 

按照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公司”）《章程》、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》、《关联交易内部决策

规则》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，按照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，北京空港科技园

区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空港股份”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真履

行对公司重大关联交易的监督、核查职能，对公司计划对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天

源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天源公司”）增资事项有关材料进行了查

阅、核对。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为增加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源公司资本规模，增强其履约能力和融资能力，天

源公司召开天源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，出席会议的天源公司两股东空

港股份与空港物业集团协商后一致同意，空港股份单方以现金 7,000万元对天源

公司进行增资，空港物业集团本次不对天源公司进行增资，保持原有出资额

1,600万元不变。 

空港股份单方对天源公司完成增资后，天源公司注册资本由 8,000万元增加

到 15,000 万元。 

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

组。 

二、北京空港物业管理集团情况 

北京空港物业管理集团成立于 1995 年，注册资本 500 万元，企业类型为全

民所有制，法定代表人刘元元，注册及办公地址为：北京市顺义区天竺空港经济

开发区内，主营业务为对北京天竺空港开发区进行物业管理；接受委托从事劳务

服务（不含对外劳务合作、排队服务）；会议服务；家居装饰；专业承包；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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咨询（中介除外）；信息系统集成服务。空港物业集团是公司控股股东北京天竺

空港经济开发公司全资子公司，为此，空港物业集团为公司的关联方。 

三、《天源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》核查情况 

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真查阅《天源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

决议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股东会决议》”），《股东会决议》中明确了本次对天源公司的

增资方式，增资后双方出资金额及股权比例，该议案获天源公司全体股东一致同

意通过，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等法律法规及《天源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四、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增资有利于增加天源公司的资本规模，增强其履约能力和融资能力，将

有助于其更好的开展业务，符合公司发展需要。本次增资行为进一步提高了公司

在天源公司的股权比例，不会导致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。 

为此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一致同意将《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

议案》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。 

 

 

 

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

2016年 3 月 24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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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席会议的委员签字

刘彦明


